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河南雪城软件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1、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受让股权和增资方式收购河南雪城软件有

限公司 51%的股权。 

2、本次投资将为汉威智慧环保、智慧城市业务方面提供助力，进一步完善

公司物联网（IOT）整体解决方案，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3、本次对外投资程 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二、关于增补董事的独立意见 

同意提名张潇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同意聘任张潇君先生、徐克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我们认为其教育背景、

专业知识、技能及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四、关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1、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 

2、本次投资将有利于整合公司产业化资源和业务拓展资源，为公司拓展国

内外市场提供良好支撑，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对外投资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独立董事签名： 

 

李颖江 ________      刘威 _________     赵向阳 _________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